
 
 
 
  
 
 
 
  
 
 
 

 
 

 
  
  
  
   
  
  
 
 
 

 
 
  
 
 

 
 
 
  
 
 
 
 
 
 
 
 
 
 
 
 
 
 
 
 
 
 
    截至 2018 年 5 月中旬，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3.05 亿。 

2018 年 5 月 28 日 

法轮功至今已弘传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转法轮》已经有 40 种文字版本，并可在互联
网上免费下载。要了解更多真相，请突破网络封
锁上明慧网 www.minghui.org 

上海法院歪曲事实 枉判好青年丁俞国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上海

报道）五月九日，上海法轮功学员丁

俞国的家属接到电话，自称是丁俞国

的“援助”律师林子云，说丁俞国不

认罪，二审维持原判。家属很气愤说，

他本来就没罪，认什么罪？！ 
丁俞国，男，浦东金桥人，一九

八二年生，现年三十六岁，家住上海

市浦东新区。丁俞国从小品学兼优，

个性敦厚。他小时候体弱多病，修炼

法轮大法以后，身体健康，精力充沛。

更重要的，他懂得了人生的真正目

的，坚定的按照“真、善、忍”的标

准修炼，做一个好人。 
丁俞国正直善良，待人宽厚，助

人为乐，邻居亲友交口称赞。在物欲

横流的现代社会中，这样踏实本份的

青年实在难得。 
家属接到林子云电话的第二天，

即五月十日，户口所在地民警拿着中

院的二审裁定书，叫丁俞国的父亲签

字签收。丁父说，我不签，上次送拘

留书的时候，明明是九月五日，骗我

签九月一日。我不会再签了，谁知道

你们会不会又骗我？ 
丁父又继续质问他，“利用邪教

组织破坏法律实施”，谁能说得出他

利用的是哪个邪教组织？我敢说我

儿子是八零后里最好的青年。他破坏

了哪部法律的实施？我们国家有安

全法、环境法、××法，你说说看他

破坏的是哪部法律的哪一条？他又

是怎么破坏的？裁定书上写证人刘

才印、顾银娟、朱伟城、沈英琦、温

莹毓，这些人开庭的时候，连影子都

没有，还说什么证据属实？××才是

在破坏法律实施！民警无言以对，只

能搪塞说，那我要去居委盖个章。后

来，就去楼下，塞信箱里了。 
二审裁定书上还完全歪曲事实，

写着“证据均经原审当庭出示、辨认、

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事实上当庭根

本没有看到所谓证据。 
丁俞国上诉就是申明自己没有违

法，是无罪的。但裁定书上，却扭曲

了他的原义，说“上诉人丁俞国诉

称，……原判量刑过重。” 
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早上，

丁俞国要上班的时候，浦东国保伙同

高行派出所的警察截住了他，强行检

查了他的助动车，什么都没找到，就

自己拿出了三封真相信和六张光盘，

一口咬定是他散发的。 
随后国保和警察在没有任何手

续、任何证件的情况下非法抄家，抢

走了他的电脑，并强行将他带到高行

派出所。 
丁俞国后来一直被关押在浦东看

守所。而当家属去检察院和派出所询

问情况，当局一直推诿不告诉实情。

二零一八年二月九日上午九点

半，上海市浦东区法院非法庭审丁俞

国，当庭对他非法判刑一年半、罚款

二千元，每一个环节都是公检法恶意

构陷的真实写照，甚至公安还制造恐

怖事件，拦截通讯，恐吓家属。至今，

中院的二审仍然罔顾国家法律，非法

维持原判。 
此前丁俞国曾遭五年冤狱迫害

二零零八年三月十四日，丁俞国

在外企工作，有优厚的薪资和美好的

前途，中共却把迫害魔爪伸向了他。

这一年他被中共非法判刑五年，青年

时代的五年堪比黄金，他却被非法关

押在一个人间地狱——上海提篮桥

监狱，在那个黑窝里，年轻的丁俞国

遭受了种种酷刑折磨。 
二零一三年出狱以后，丁俞国没

有怨恨迫害他的人，没有消极沉沦，

他还是本着真、善、忍的原则修炼。

中共迫害使他失去了优越的工作，他

不得不做起了辛苦、低酬的送外卖工

作。◇ 

所谓的“610”，是中共江泽民

一伙于1999年 6月 10日为迫害法轮

功而专门成立的、遍布中共邪党从中

央到地方的恐怖组织，凌驾于国家宪

法和法律之上，是一个未经行政授

权、在全国范围内执行秘密任务、推

行和实施对法轮功学员的血腥迫害

的非法机构。 

各地“610”不法人员操纵公检

法机构迫害法轮功学员，还打着“法

制教育”的幌子非法私设洗脑班，劫

持当地法轮功学员和在劳教所、监狱

被非法关押期满的法轮功学员。 

“610”类似纳粹盖世太保，又

类似于文革期间的“中共中央文革

领导小组”，是一个国家恐怖主义组

织。“610”不见于中国任何公开机

什么是“610”
构名单的组织和任何公开的政府文

件与正式的法律文件，从成立到系统

实施迫害法轮功的整个过程都是非

法的。 

据《江泽民其人》一书揭露，江

泽民曾与当时的政法委书记罗干有

一个秘密谈话，其中就有这么一条：

“一般不发红头文件，只密码电传或

口头传达，不署名，一概说是‘中央

批示’！”可见迫害元凶自己也知道

是见不得人的，怕留下迫害证据。 

“610”对信仰“真、善、忍”

的法轮功学员所犯下的罪行天理难

容，同时，所有“610”作恶者也将

承担所做恶行的一切果报，如不悔

改，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和天理的惩

治。◇ 



 
 

  
 

 
 
 
  
 
  
 
 
 
 
 
 
  
 
  
 
 
 
 
 
 
 
 
 
 
 
 
 
 
 
 
 
 
 
 
 
 
 
 
 

破网络封锁浏览明慧网 www.minghui.org          上海特刊        第 2版      2018 年 5 月 28 日 

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 416-361-9895，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 
001-201-625-6301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四月中旬

到五月中旬，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

各地 12 个中共检察院、法院头目接

连落马，官方通报中称其“严重违纪

违法”，目前正接受审查和监察调查。 
笔者查看了明慧网的文章，发现

这 12 人有一个共同点——无一例外

的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起诉

和诬判。天网恢恢，神目如电，用中

国传统的观念看，这无疑是其自己作

恶遭到了报应。 
以下是部分被查的检察长、法院

院长及其恶行： 
广东惠州市检察院检察长张思

忠被查 
四月二十三日，广东惠州市检察

院检察长张思忠被查。张思忠一九九

九年七月任河源市检院副检察长，二

零一一年任揭阳市检院检察长，二零

一六年九月至落马前任惠州市检院

检察长，三地在其任内非法起诉，迫

害严重。 
如明慧网最新数据，二零一八年

三月份各地经检院起诉至法院被非

法判刑有 58人，其中 9人被判重刑，

又当中 2 人是惠州法轮功学员，分别

是被判九年、十年的石雪梅、周育琴；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的何镜如，二零

一七年四月在平山镇街道处手写“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二零一八

年三月下旬，经检院恶意起诉，被冤

判五年，勒索罚金一万元。 
河南周口市检察院检察长高德

友被查 
五月五日，河南周口市检察院检

察长高德友被查。高德友自二零一五

年四月担任周口市检院检察长后，延

续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 
比如，二零一六年七月，周口市

法轮功学员孔爱华、张东东、张卫、

乔振华、张蕴慧等五人被检院移送起

诉，后分别被非法判三年至七年不等

刑期。其中，孔爱萍于二零一七年九

月十四日含冤逝世，去世时身体骨瘦

如柴，被迫害前 110 多斤的体重只剩

下不到 70 斤。 
湖北武汉市中院院长王晨被查 
五月八日，湖北武汉市中院院长

王晨被查。王晨二零一一年起任武汉

市中级法院副院长、代理院长、院长、

审判委员会委员。二零一一年四月，

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元凶之一周永康视

察武汉半个月之后，中共武汉当局开

始大肆抓捕法轮功学员。王晨利用武

汉市法院院长的便利条件，不遗余力

地追随江泽民、周永康，制造冤假错

案、伪造证据、绑架律师和参加庭审

旁听的法轮功学员，为了升官发财，

昧着良心把修炼真、善、忍的好人送

入监狱。 
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王晨任武

汉市中级法院院长的七年四个月的时

间内，武汉地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非

法判刑高达 82 人，其中武汉市崔海女

士，二零一四年一月六日被非法判刑

五年，劫持到武汉女子监狱继续关押

迫害，遭五年残酷折磨，从武汉女子

监狱里出来时头发枯白，骨瘦如柴，

仅十九天，于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含

冤离世，终年六十九岁。 
江西莲花县法院院长李清萍被查

五月二日，江西莲花县法院院长

李清萍被查。被点名的案件有二零一

三年一月二十四日非法庭审荣爱梅、

刘金萍、严新华。五月九日，法院下

了诬判书，荣爱梅被非法判三年，刘

金明二年，颜清华二年。 
结语 
法轮功教人“真、善、忍”、帮助

人提高身体素质，对家庭和社会有百

利而无一害，与“邪”字毫不沾边。

就是在中国，也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法

近期多个中共检察院、法院头目遭恶报
轮功是“×教”，要清楚，共产党的喉

舌宣传和造谣决不是法律，“上边的意

思”更不是法律！ 
在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庭审中，

判决结果是由法院决定，但从某种意

义上讲，检察院在制止迫害中起着更

为关键的作用。查阅明慧网的报道，

在律师作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公

诉人拿不出任何定罪的法律依据的情

况下，仍昧着良心非法起诉和诬判者，

遭恶报的已经在各地大量出现，今后

也决不会停止，因为这是天在治人。

短短一个月间被查的 12 个检察院法

院头目均有迫害背景，样本虽小却具

有广泛代表性，值得深思。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两年多

来，共二十多个省、直辖市检察院依

法对法轮功学员不予批捕并退卷、法

院撤销原判，使学员被无罪释放甚至

当庭释放的众多有良知的法官，至今

没有一人遭到调查，这难道真的是巧

合？执法人员没有理由不认真思考，

究竟站在哪一方才对自己有利？参与

迫害还是不参与迫害？坚守良知还是

顺应邪恶？这是做人的根本问题。 
人算不如天算，不要成为共产党

和江泽民的陪葬，我们真心希望你们

前途平安、光明。（节选）◇ 


